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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函
地址：106308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
162號
聯絡人：周政華
電話：02-77493402
電子信箱：ilovepowertech@gmail.com

受文者：花蓮縣政府教育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4月24日
發文字號：師大科技字第112101088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2城鄉報名表格、112城鄉STEAM比賽辦法0420 (1121010881-0-0.odt、

1121010881-0-1.pdf)

主旨：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、本校主辦有關「112年

度城鄉學生STEAM自造之共創競賽」。懇請各縣市政府教

育局(處)協助依照本簡章辦法推舉隊伍至本競賽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競賽舉辦第5屆，延續108年全國城鄉STEAM之星比賽而來，

承「教育部城鄉教育創新發展方案」，以協助城鄉地區國

民中小學發展課程及教學辦理計畫為基礎，將動手做

「STEAM」─科學、科技、工程、藝術、數學之教育宗旨精

神帶入城鄉學校。

二、報名說明：

(一)人數限制：國小組每隊5-8人，國中組每隊3-6人。

(二)每隊指導老師：各隊須有學校教師擔任隊伍指導老師，

指導隊伍參與競賽，單一隊伍需 2 名指導老師 至少 1 

名偏鄉學校老師 。

(三)混成共創組隊混成說明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1120080808

■■■■■■花府 ■■■■■■■112/04/24

■■■■■■■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3 頁

１、參賽 資格： 偏鄉學校 、 城市學校 或 非山非 市學

校 、特殊學校 定義 認定方式各縣市政府教育局 依

教育部 認定 標準為基準 。

２、一般組隊：

(１)隊伍組成以跨校為原則。

(２)參賽資格：同 1. 參賽資格 。

(３)城市隊員人數不超過全隊隊員 1/2 為原則。

３、特殊組隊：未能跨校組隊隊伍，可依下列說明彈性調

整。

(１)幅員廣大：例如，花蓮、台東學校因幅員廣大跨校

不易。

(２)學校屬性：例如，啟聰學校因屬性特殊，較難找到

同樣的學校。

４、備註：若為特殊組隊，請各縣市教育局處於推派函文

中敘明原因。

三、報名時間：

(一)縣市推薦名單期程(公文送達時間)：112年5月1日(星期

一)至5月31日(星期三)。

(二)推薦名單暨網站報名時間：112年5月1日(星期一)至6月

16日(星期五)。

四、競賽時間與地點：112年7月16日(星期日)。

五、場地：臺北市龍山國民中學。

六、檢附比賽簡章規則及書面隊伍報名表各1份。

七、活動官網：http://isteam.ccda.org.tw/Client/Home。

正本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、臺南市政府教育局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、新竹縣政府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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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、金門縣政府教育處、宜蘭縣政府教育處、苗栗縣政府教育處、彰化縣政府教
育處、南投縣政府教育處、雲林縣政府教育處、嘉義縣政府教育處、屏東縣政府
教育處、臺東縣政府教育處、花蓮縣政府教育處、澎湖縣政府教育處、基隆市政
府教育處、新竹市政府教育處、嘉義市政府教育處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桃園市
政府教育局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、連江縣政府教育處

副本：

校長 吳正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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